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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十四題：強積金僱員自選安排 

 

2012 年 3 月 28 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三月二十八日）在立法會會議上涂謹申議員的提問和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 

 

問題： 

 

  當局預期《2011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可於本

立法年度獲通過，讓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金局）於本年十一月在強制性

公積金（強積金）制度下落實「僱員自選計劃」（強積金半自由行）。當局指出，

當強積金半自由行正式實行後，業界將會更積極向強積金計劃成員進行銷售及推

廣活動。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是否知悉，現時落實強積金半自由行的進度為何； 

 

（二）是否知悉，因應強積金半自由行，積金局作為中介人的註冊機構有何措施

監察強積金銷售活動；  

 

（三）鑑於落實強積金半自由行後，中介人的銷售對象將由僱主擴展至僱員，是

否知悉，積金局會如何確保中介人提供切合僱員需要的服務；會否在中介人的發

牌或其他條件內作出針對性要求； 

 

（四）鑑於現時沒有規例要求公布強積金中介人的佣金收費，是否知悉強積金半

自由行實施後，積金局會否要求中介人公司公布佣金收費； 

 

（五）當局有否實施強積金全面自由行的時間表；如有，時間表為何；  

 

（六）鑑於最近再次有評論指強積金計劃的管理費過高，回報亦低於盈富基金，

除了透過落實強積金自由行以減低管理費外，政府有否其他措施減低管理費及改

善強積金計劃的回報表現；及 

 

（七）針對有建議認為積金局或香港金融管理局可提供收費低廉的指數基金（例

如盈富基金）供強積金計劃成員選擇，從而透過市場力量減低整體強積金計劃的

管理費，政府會否考慮類似建議？ 

 

 



答覆： 

 

主席： 

 

（一）政府在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向立法會提交《2011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修訂）（第 2 號）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旨在設立強制

性公積金（強積金）中介人的法定規管制度。我們現正與法案委員會就其審議《條

例草案》的工作，緊密合作，以期《條例草案》能在本屆立法會會期內獲得通過，

及僱員自選安排能在二零一二年十一月一日開始實施。 

 

  同時，為落實僱員自選安排，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金局）現正加緊

推行各項支援措施，包括：為受託人制訂運作政策及指引、測試及試行方便轉移

累算權益的電子平台、舉辦導師培訓工作坊，以確保可為強積金中介人開辦足夠

的培訓課程、為中介人擬備指引，以及教育投資者等。 

 

（二）及（三）《條例草案》設立法定規管制度，以在僱員自選安排落實時，規

管強積金的銷售及推銷活動。概括而言，法定規管制度的主要元素如下： 

 

（i）設立法定註冊制度，確保只有合資格人士（註冊中介人）方可進行強積金銷

售及推銷活動； 

 

（ii）積金局會發布指引，闡釋該局認為註冊中介人應如何進行強積金的銷售及推

銷活動，以符合各項法定操守要求； 

 

（iii）屬個人的註冊強積金中介人必須符合積金局指定的持續進修要求，以確保他

們持續勝任其職； 

 

（iv）賦予前線監督（即保險業監督、香港金融管理局和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

會）全面的查察和調查權力，以確保註冊中介人符合操守要求； 

 

（v）賦予積金局全面的紀律制裁權力，讓積金局可向不符合操守要求的註冊中介

人施加紀律制裁。這包括譴責、罰款、撤銷和暫時撤銷註冊，以及限制有關人士

在指明時間內獲註冊的資格；以及 

 

（vi）規定任何人未經註冊進行強積金的銷售及推銷活動，即觸犯刑事罪行。 

 

（四）為了協助註冊強積金中介人遵行法定的操守要求，積金局現正擬備指引擬

稿。積金局擬規定個人註冊中介人需就他們可收到的利益，作出訂明形式的披露，

目的是幫助客戶衡量是否有誘因驅使該個人註冊中介人，推介某個計劃／成分基

金，或推介某個計劃／成分基金比其他計劃／成分基金優勝。積金局會於短期內

就指引擬稿諮詢業界，並於及後向法案委員會作出簡介。 



（五）積金局現正研究設立中央資料庫的可行性，以儲存僱員強積金累算權益分

布情況的資料。積金局預計，研究將可在二零一二至一三財政年度內得出初步結

果。推行僱員自選安排的經驗及設立中央資料庫可行性研究的結果，會就積金局

考慮將來推行強積金全自由行，提供有用的資料。 

 

（六）自二零零七年九月，所有強積金受託人均已減費或引入較低收費的強積金

基金。此外，強積金基金的基金平均開支比率亦由二零零八年一月的 2.1%下降至

二零一二年二月的 1.77%，下降幅度接近 16%。 

 

  儘管如此，隨着強積金資產增加和強積金制度日漸成熟，政府和積金局均認

為受託人收取的收費應有進一步下降的空間。除了落實僱員自選安排，以增加市

場競爭，促使收費降低之外，現正在採取的其他措施包括： 

 

（i）積金局已聘請顧問研究強積金受託人的行政成本，以進一步簡化行政程序，

促使減低成本，以達致受託人最終減低收費。該顧問預計將於二零一二年年中向

積金局提交報告； 

 

（ii）在得到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的普遍支持後，我們計劃為強積金補償基金引

進自動徵費調整機制，讓積金局可以暫停向強積金受託人每年徵費（有關徵費現

時為強積金淨資產值的 0.03%）。我們相信這將會令受託人的基金開支有所降低，

讓計劃成員受惠。我們希望在二零一二年第二季提交對相關強積金附屬法例的修

訂，以期修訂於本屆立法會會期內獲得通過；以及 

 

（iii）積金局會繼續致力優化披露收費和費用的安排，確保計劃成員能夠獲得易於

明白、及時和可便利比較的資料。積金局亦會進一步加強公眾教育和有關訊息的

宣傳。 

 

（七）積金局鼓勵受託人考慮在其強積金計劃提供低成本的指數基金。現時，受

託人在向積金局申請核准新基金時，必須提供資料，說明是否曾經考慮提供指數

基金的選項，以及（如適用的話）採取非指數投資管理安排的原因。現時，強積

金制度下，已有 18 隻指數追蹤成分基金。積金局會繼續留意指數基金的發展及作

為強積金基金選項的情況。  

完 


